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

全面打击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工作的通告

资政通〔2023〕3号
为进一步加强整顿、规范资源县城乡用地和规划建设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桂林市违法建设防控和查处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加强资源县依法开展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以下简称“两违”）专项整治工作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的“两违”行为
（一）本通告所称的违法用地，是指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或职能部门批准，非法占用、非法买卖（转让）、少批多占等形式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

（二）本通告所称的违法建设，是指违反国土空间规划或者城乡规划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下列情形：

1．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2．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3．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的。

4．临时建筑物、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

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持续存在的，属于违法建设。

依照建设规划管理规定无需领取相关许可证的不属于违法建设。

二、“两违”专项整治时间

自2023年3月1日起。
三、“两违”专项整治范围
全县辖区内历年来所有涉及“两违”建设。先重点整治县城规划区范围内、两高两道沿线及周边村屯、乡镇集镇规划区域、景区主要通道及周边可视范围内的“两违”建设。

四、重点整治范围

（一）“四重点”：违法占用耕地、影响公共安全和重点项目建设、严重影响城乡规划、交通干线两侧的“两违”建筑；

（二）“五部位”：水源保护区、工业集中区、城市公共用地、小区公共空间、改变用途的临时建设用地；

（三）“六先拆”：先行拆除党员干部的“两违”、安全隐患大的“两违”、影响“三边三节点”（“三边”指的是“山边”“水边”和“路边”，“三节点”是指城市中心节点、市民活动节点和交通枢纽节点）整治的“两违”、顶风突击的“两违”、妨碍重点项目建设的“两违”、社会影响恶劣的“两违”。
五、“两违”专项整治措施

（一）对新增“两违”问题，一律依法依规限期整治，坚决遏制“两违”增量。

（二）对不符合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重影响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存在地质安全隐患，占用基本农田等的“两违”建筑，由当事人三十日内自行拆除，并恢复土地原状。逾期不自行拆除的，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依法拆除或申请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并处罚款（拆除费用由违法建设当事人承担）。
（三）对符合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未按照城乡规划要求或擅自扩大建设规模的“两违”建筑，要求限期整改且需提交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消防安全查验报告，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后，符合完善手续要求的可以补办相关手续。

六、其他要求

（一）严禁为“两违”行为提供服务和方便。根据《桂林市违法建设防控和查处条例》第八条（一）（二）（三）（四）项的规定，一是运输建筑垃圾单位、出售预拌混凝土单位不得向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提供服务；二是自来水、电力、燃气、电信、有线电视等公共服务单位办理服务手续时，应当查验建设工程的规划许可证件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对没有规划许可证件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的，不得提供相应服务；未取得规划许可的建设项目进行施工的，自来水、电力服务单位及其他单位不得提供施工用水、用电；三是自来水、电力、燃气、电信、有线电视等用户不得为违法建设提供转接服务；四是不得将没有规划许可证件或者不动产登记证明的建筑物、构筑物作为生产经营场所使用。擅自提供服务的，一律移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二）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在专项整治过程中，积极组织开展巡查，规范“两违”专项整治工作。对拒绝纠正“两违”行为，以暴力、威胁等方式抗拒执法部门履职尽责的违法人员，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严肃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广大群众要共同维护好资源县城镇建设管理秩序，如发现违法用地和违法违规建设行为，请积极提供“两违”线索，举报电话（县“两违”整治办）：0773-4368900。
                               资源县人民政府

                                    2023年3月13日



